
渝财〔2023〕102 号

渝水区财政局政府采购投诉处理决定书

一、项目编号：XYCX2023-G003

二、项目名称：新余市渝水区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

提升行动项目（家庭养老床位建设）

三、相关当事人名称

投诉人：江西可润健康产业有限公司

地址: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区九龙大道 1177 号绿地国际

博览城 2#单元 1111 室

被投诉人 1：渝水区民政局

地址：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站前西路社会服务中心

被投诉人 2：新余长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

地址：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北湖西路 699 号和平国际小

区东门

四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采购代理机构新余长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接受采



购人渝水区民政局的授权委托，对新余市渝水区居家和社区

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（家庭养老床位建设）（下称“本

项目”）开展电子化公开招标。2023 年 3 月 23 日，在《江

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》发布采购公告；2023 年 4 月 14 日开

展“不见面开标”；2023 年 4 月 18 日，投诉人向被投诉人

提出质疑；2023 年 4 月 24 日，被投诉人就质疑事项作出答

复；2023 年 5 月 10 日，投诉人对质疑答复不满意，向我局

进行投诉。经依法对本项目政府采购活动中的相关材料进行

审查,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。

（二）投诉人称：

投诉事项：我司依据项目评分要求提供了六个类似项目

的佐证材料，其中三个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经专家评

审未认定为评分要求中的适老化改造和家庭照护床位建设

项目的类似项目，导致我司商务评分未得满分。我司认为残

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与适老化改造和家庭照护床位建

设项目在受众群体、改造程序、无障碍改造、康复器具适配、

智能管理服务等内容基本一致，具有相似性和重复性，应当

认定为类似项目。评审专家未能真实客观地进行评标，构成

以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。故，投

诉请求取消本项目成交结果，依法对本项目所有投标文件进

行重新评审。

（三）被投诉人 1 回复称：



本项目采购需求及采购实施计划的制定、招标方式及评

标办法的确定、开标评标流程均依法依规进行，采购文件根

据项目实际采购需求制定，未设置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

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，不具有排他性和倾向性。

（四）被投诉人 2 回复称：

1、本项目采购需求及采购实施计划的制定、招标方式

及评标办法的确定、开标评标流程均依法依规进行，采购文

件根据项目实际采购需求制定，评审因素并未指定特定行政

区域，也未指定与本项目无关的特定行业业绩，不具有排他

性和倾向性；

2、投诉人提交的无障碍改造项目业绩，经评标委员会

评审认定与作为民政主导的适老化改造和家床建设项目在

改造对象、改造内容等方面存在较大偏差，评标委员会在评

审过程中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，对所有投标供应商均采用统

一评审标准，包括投诉人在内提交了符合适老化、家庭养老

床位业绩的投标人均已得分；

3、本项目业绩评分项中并未特别指明类似业绩是投标

产品业绩且侧重点非单一的产品清单，本项目侧重评估、安

装和售后服务以及验收要求，对投标人的整体项目业绩要求

较为严格，工作内容包含了适老化改造、智能化改造、智能

化管理，及老年人办理流程等货物及服务，不局限于产品要

求，投诉人不能仅仅依靠残疾人无障碍产品清单相关业绩就



确认属于本项目类似业绩。

五、处理依据及结果

（一）我局针对项目投诉事项开展调查取证，并于 2023

年 5 月 19 日，组织项目评审专家对投诉人投诉事项进行复

核，复核意见为：作为民政的适老化改造和家庭床位建设项

目与残联的无障碍改造项目在服务对象、评估、实施方案、

产品配置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：（1）家居养老床位建设

包含适老化改造和信息化改造；（2）民政的适老化改造对

象主要为纳入分散供养特困人员和建档贫困人口范围的高

龄、失能、残疾及其他困难的老年人家庭，与残联无障碍改

造的残疾人低保、精神残疾人、重度残疾人、孤残等家庭对

象不同；（3）民政的适老化改造内容更注重老年群体居家

安全、高低差消除、防滑、出行便利、如厕安全、洗浴安全、

智能化呼叫等方面，与残联无障碍侧重残疾人肢体、听力、

视力、精神障碍帮助等方面的改造内容不同，特别在智能化

呼叫系统建设方面，残联无障碍项目缺乏系统建设。故，本

项目评委对各供应商均采用了统一的评价标准进行评审，不

存在未客观真实评审的情形。

（二）经查，关于投诉事项：（1）本项目采购文件评

审标准和办法中“主要业绩”评分项注明：“提供自 2021

年 1 月 1 日以来，适老化改造和家庭照护床位建设等类似项

目业绩，每提供一个得 2 分，最多得 10 分”。该评分项未



限定特定行政区域或者特定行业业绩，与项目采购需求相关

联。另查，全国范围内具备适老化改造和家庭照护床位建设

等项目业绩的供应商数量充足，市场竞争充分，不具有排他

性和倾向性；（2）投诉人提交的六份业绩合同中，三份为

适老化改造项目，另外三份为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项目。

评审过程中，评审专家一致认定残联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

与民政适老化改造和家庭照护床位建设在服务对象、实施方

案、产品配置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，不应作为类似项目进行

加分，并对所有投标供应商提供的业绩材料采取了相同的评

价标准，现有证据不足以证明评审专家存在未客观真实进行

评审之情形。故，投诉事项不成立。

综上所述，根据《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》（财政部

令第 94 号）第二十九条第（二）项之规定，投诉事项缺乏

事实依据，驳回投诉。

六、其他补充事宜

如对上述处理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接到本投诉处理决定书

之日起 60 日内向渝水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 6 个月内

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

渝水区财政局

2023 年 5 月 30 日

新余市渝水区财政局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30 日印发


